
申請流程如下： 

113 年 2 月 22 日起 

至  

 

 

 

113 年 3 月 1 日 9 時起 

至 3月 15 日 17 時止 

 

 

 

 

113 年 3 月 19 日~ 

3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113 年 3 月 27~ 

4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113 年 4 月底前 

 

 

 

 

 

113 年 5 月底前 

 

 

 

 

 

113 年 6 月 11 日前 

教務處註冊組公告 

交換生徵選活動 

學生填寫申請表及檢附

相關文件，經導師或指

導教授同意後，送教務

處註冊組 

校內教學單位初審 

薦送審查名單至合作學校

合作學校將審查結果 

送回本校 

公告審查結果 

並提供合作學校註冊資訊

甄選委員會進行複審作業

臺灣國立大學系統 113 學年度國內交換生申請甄選 


